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嘉实研究精选股票等基金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农业银行

"

）协商，决定对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

购嘉实研究精选股票等基金实行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

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开放式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2011

年

4

月

1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对投资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优质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嘉实价值优势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三、具体优惠费率

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其申购费率享有

7

折优惠，若享受

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若基金合同或相关公告中规定的申购费等于或低

于

0.6％

，则该等基金按原基金合同或相关公告规定的费率规定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四、提示

1.

本优惠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申购费，不包括基金定期定投业务及基金

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2.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基金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应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

3.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基金情况：

（

1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600-8800

，网址：

www.jsfudn.cn

。

（

2

）中国农业银行客户服务银行电话

95599

，网址：

www.abchina.com

。

欢迎广大投资者垂询、惠顾办理嘉实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开户、申购等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1

日

股票简称：建峰化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０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４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０３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９８

，

７９９

，

２３５

股为基数， 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４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５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４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１５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２５

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６３９

重庆智全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 李海涛

咨询电话：

０２３－７２５９１２７５

传真电话：

０２３－７２５９１２７５

？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股票简称：建峰化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５０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自公司股票停牌以来，公司及相关各重组方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由于本次重组涉及重组方较多，拟上市资产范围广，重组系列程序性问题在此期间无法全

面解决。为顺利推进本次重组工作，为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特此公告。

重庆建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

（

上接
C15

版
）

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法定代表人：郭树清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４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 胡怀邦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５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８

号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 孔丹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６

）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

号

法定代表人： 董文标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６８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７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５５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９５５８８

银行网站：

ｗｗｗ．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８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Ｆ

法定代表人： 唐新宇

联系人：龚正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２０８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ｏｃｉ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９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延平路

１３５

号

法定代表人：祝幼一

联系人：芮敏祺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６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ｔｊａ．ｃｏｍ

１０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常熟路

１７１

号

法定代表人：丁国荣

联系人：邓寒冰

客服电话：

００８６－２１－９６２５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ｓｗ２０００．ｃｏｍ．ｃｎ

１１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长江中路

３５７

号

法定代表人：李工

联系人：甘霖

客服电话：

０５５１－９６５１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ｕａａｎｓ．ｃｏｍ．ｃｎ

１２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权唐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１３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黄岚

客服电话：

９６１１３３

或致电各地营业网点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１４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福州市五四路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客服电话：

０５９１－９６３２６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１５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常州市延陵西路

５９

号投资广场

１８

楼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联系人：李涛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ｌｏｎｇ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１６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李笑鸣

客服电话：（

０２１

）

９６２５０３

、

４００－８８８８－００１

、

０２１－９５５５３

？？？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１７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特

８

号长江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 胡运钊

联系人：李良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７９

或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９

网址：

ｗｗｗ．９５５７９．ｃｏｍ

１８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

５

号中商大厦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唐静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１９

）天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关东园路

２

号高科大厦四楼

法定代表人： 余磊

联系人：陈璐

客服电话：

０２８－８６７１２３３４

网址：

ｗｗｗ．ｔｆｚｑ．ｃｏｍ

２０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

０１Ａ

、

０２

、

０３

、

０４

）、

１７Ａ

、

１８Ａ

、

２４Ａ

、

２５Ａ

、

２６Ａ

法定代表人： 马昭明

联系人：盛宗凌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ｌｈｚｑ．ｃｏｍ

２１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深圳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 杨宇翔

联系人：郑舒丽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６６－３３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ｐａ１８．ｃｏｍ

２２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２２２２

号安联大厦

３４

层、

２８

层

Ａ０２

单元

法定代表人：牛冠兴

联系人：陈剑虹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１００１

，

０２０－９６２１０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ｅｓｓｅｎｃｅ．ｃｏｍ．ｃｎ

２３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苏省无锡市县前东街

１６８

号国联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联系人：龚晓楠

客服电话：

０５１０－８２５８８１６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２４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香港东路

３１６

号

法定代表人：史洁民

联系人：吴忠超

客服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２５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二大街

４２

号写字楼

１０１

室

法定代表人：王春峰

联系人：王兆权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６５１５９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ｗｗｗ．ｃｏｍ．ｃｎ

２６

）华宝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市陆家嘴环路

１６６

号未来资产大厦

２３

楼

法定代表人： 陈林

联系人：刘闻川

客户投诉电话：

０２１－３８９２９９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ｈｂ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２７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

Ａ

座

３９－４５

层

法定代表人：宫少林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６５

联系人：吴少彬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２８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客服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６６

联系人：潘鸿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２９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法定代表人： 何如

联系人：李颖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３６

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３０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１

号国贸大厦

２

座

２７

层及

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李剑阁

联系人： 罗春蓉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０５１１６６

或直接联系各营业部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ｉｃｃ．ｃｏｍ．ｃｎ

３１

）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联系人：田薇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３２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

１５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徐浩明

联系人：刘晨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７８８

、

１０１０８９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ｂｓｃｎ．ｃｏｍ

３３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人：李金龙

客服电话：（

０２５

）

９５５９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３４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联系人：黄静

客服电话：

４００ ８１８ 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选择其它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及时公告。

３

、场内代销机构

场内代销机构是指具有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有关规定并

经本基金管理人认可的，可通过深交所开放式基金销售系统办理开放式基金的认购、申购、赎回和转托管等业务的深交所会

员单位（具体名单请参见发售公告）。

（二）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定代表人：金颖

电话：（

０１０

）

５９３７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

）

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三）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 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 韩炯

电话： （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

０２１

）

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 秦悦民

经办律师： 吕红、黎明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

）

６１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６１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 汪棣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金毅

五、 基金名称

中银价值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 基金的类型

契约式开放型

七、 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主动灵活的资产配置和动态行业配置基础上，精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上市公司股票，力求获得基金资产的长期稳

健增值。

八、 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资产支

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本基金投资组合中，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３０－８０％

，债券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０－６５％

，其中，基金持有全部权证的市值

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基金持有的现金以及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此外，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的，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本基金的投资

范围；如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变更对权证或资产支持证券等投资的比例限制的，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相应调

整本基金的投资比例上限规定，不需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九、 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灵活积极的资产配置和股票投资策略。在资产配置中，通过以宏观经济及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为核心的情景

分析法来确定投资组合中股票、债券和现金类资产等的投资范围和比例，并结合对市场估值、流动性、投资主体行为、市场情

绪等因素的综合判断进行灵活调整；在行业选择中，基于动态的行业相对价值比较，发掘估值优势行业；在股票投资中，采取

“自下而上”的策略，优选价值相对低估的优质公司股票构建投资组合，并辅以严格的投资组合风险控制，以获得长期持续稳

健的投资收益。

本基金的核心投资策略是将行业的相对价值和个股的绝对价值有效结合。在个股选择方面，首先根据以下指标进行筛

选，形成初选价值股票备选投资标的：

Ａ

） 剔除连续两年亏损的上市公司股票；

Ｂ

） 市盈率相对预期盈利增长比率（预期

ＰＥＧ

）在

１．５

倍以内（基本面出现重大改善的个股除外）；

Ｃ

） 剔除流动性相对不足，总市值小于

１０

亿元的上市公司股票

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性的定性分析、定量分析以及估值水平分析形成价值优选股票备选投资标的。本基金投资于上述

价值股票备选投资标的的比例不低于股票资产的

８０％

。

１

、资产配置策略

在资产配置中，本基金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作为资产配置的主要参考依据。在定性分析方法中，主要以全球和

国内经济周期分析为基础，判断一定阶段内宏观经济、经济政策（宏观、区域及行业）导向，确定股票、债券和现金类资产（现

金和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等资产类别的预期收益、风险和各种情景发生的概率，确定资产配置的大体方向；在定

量分析方法中，主要通过分析各类资产的风险溢价水平，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险的前提下，形成对各类别资产的配置比

例。

在上述确定的资产配置比例下，本基金将根据市场估值、流动性、投资主体行为、市场情绪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对各类

别资产配置进行灵活调整。

２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基于科学合理并不断完善的定性和量化分析体系实现股票投资策略。 投资组合的构建充分利用 “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两种分析体系的优势。

（

１

）定性分析

定性分析将主要界定特定投资时期宏观经济、中观产业经济和微观上市公司三个经济层面的内涵，以及确定特定投资

时期的市场阶段性投资机会。

对于宏观层面的内涵主要包括：特定投资时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长期经济周期、中短期经济周期、经济周期的具体

阶段。

中观产业经济层面的内涵界定包括，基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经济周期时期的主导产业特征、不同产业所处的生

命周期，不同产业的景气周期特征。国家产业政策的取向；产业在全球和国家产业中的地位；

上市公司层面的内涵界定包括，治理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管理能力、公司战略、公司在行业中的地位、品牌优势和

核心竞争力能力等。

市场阶段的内涵界定包括，熊市、牛市和震荡市。在不同时期将采取不同的投资策略。

定性评估的核心是找到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的行业和公司，力图发掘在经济不同阶段、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能够稳定

增长的行业和公司。历史表现和超越正常状态下的价值低估是考核长期价值的重要指标，基于不同行业和公司的相对比较

有助于发现特定投资时期个股的相对价值。

（

２

）定量分析

基金管理人建立的价值投资量化分析体系，主要围绕大类资产配置、行业与风格分析以及个股选择而建立。

１

）评估整体市场价值的量化分析体系。主要考虑市场整体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绝对价值指标包括但不限于

ＤＤＭ

模型分析、

ＦＯ

模型分析以及个股加成分析；相对指标包括静态和动态的

ＰＥ

、

ＰＢ

、

ＰＳ

、

ＰＣＦ

等指标；在对市场整体进行决定价

值和相对价值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的比较分析方法，确定阶段性市场投资价值。

２

）评估行业和风格的量化分析体系。同样考虑行业的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绝对价值指标包括

ＤＤＭ

和个股加成方法，

而相对价值指标也将包括

ＰＥ

、

ＰＢ

、

ＥＢＩＴＤＡ／ＥＶ

以及总市值占比等指标，同样考察这些指标的历史横向和纵向状况，以及国

际横向对比状况。除此以外，上市公司利润结构和收入结构与市值结构的偏离也将成为考察行业价值的主要方法。

３

）公司量化分析体系。主要基于上市公司基本面分析评估模型，重点考察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运营能力、负债水平等

方面，同时参考该公司在一定时期内的风格特征，优选盈利能力、成长能力、运营能力指标较高而负债水平较低或合理的上

市公司作为投资对象。

（

３

）估值

根据企业业绩的长期增长趋势以及同类企业的平均估值水平，应用本基金管理人设计的估值模型，选择价值被市场显

著低估的企业进行投资。采用的估值模型包括资产重置价格、市盈率法（

Ｐ／Ｅ

）、市净率法（

Ｐ／Ｂ

）、经济价值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

润法（

ＥＶ／ＥＢＩＴＤＡ

）、现金流贴现法（

ＤＣＦ

），比较分析方法包括横向比较及纵向比较。

？本基金通过扎实的基本面研究，对所投资企业基本面、影响其业绩的不确定因素保持深入及全面的了解，确保所选择

的企业具备中长期持续增长或阶段性高速增长能力。研究员将对精选出的股票进行持续跟踪，当发现股票的基本面及定价

等因素发生较大变化，不再满足相关选择标准时，基金经理应在合理时间内将该股票从投资组合中剔除。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充分论证债券市场宏观环境和仔细分析利率走势基础上，依次通过平均久期配置策略、期限结构配置策略及

类属配置策略自上而下完成组合构建。在投资实践过程中，本基金将灵活运用跨市场套利策略、跨品种套利策略、滚动配置

策略、骑乘策略、回购放大策略等积极投资策略，发现、确认并利用资产定价偏离或市场不平衡等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增值。本

基金在整个投资决策过程中将认真遵守投资纪律并有效管理投资风险。

本基金对债券组合的投资管理程序借鉴了贝莱德投资管理在海外的投资管理经验，采用主动的投资管理，追求获得较

高的风险调整后收益率，同时保证组合的流动性满足正常的现金流的需要。具体投资管理程序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中银价值精选灵活配置基金债券投资管理程序

资料来源：中银基金

４

、现金管理

在现金管理上，本基金通过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进行现金预算管理，及时满足本基金运作中的流动性需求。

５

、权证投资策略

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本基金的权证投资以权证的市场价值分析为基础，依据权证定价模型确定其合理估值

水平，以主动式的科学投资管理为手段，充分考虑权证资产的收益性、流动性及风险性特征，通过资产配置、品种与类属选

择，追求基金资产的长期稳定增长。

十、 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整体业绩基准为：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６０％ ＋

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４０％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授权，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开发的中国

Ａ

股跨市场指数，其样本

选自沪深两个证券市场，具有较好的市场代表性，其成分股为中国

Ａ

股市场中代表性强、流动性高、交易活跃的主流投资股

票，能够反映

Ａ

股市场总体发展趋势。

上证国债指数全称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国债指数”，是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所有固定利率国债为样本，按照国债发

行量加权而成。其编制方法借鉴了美林债券指数、

ＪＰ

摩根债券指数等国际成熟市场主流债券指数的编制方法和特点，并充

分考虑了国内债券市场发展的现状，具备科学性、合理性、简便性和易于复制等优点。上证国债指数可以表征整个中国国债

市场的总体表现。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

用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本基金可以在与本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

公告。

十一、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预期风险收益水平低于股票型基金，高于债券型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十二、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行使股东权利的处理原则及方法

１．

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股东权利及债权人权利，保护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２．

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不参与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

３．

有利于基金财产的安全与增值；

４．

不通过关联交易为自身、雇员、授权代理人或任何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牟取任何

不当利益。

十三、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３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

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报告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１

，

３３５

，

２３７

，

７７４．１２ ５４．５３

其中：股票

１

，

３３５

，

２３７

，

７７４．１２ ５４．５３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２５０

，

３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２

其中：债券

２５０

，

３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２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１９９

，

９８０

，

４１９．９７ ８．１７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６４９

，

０１９

，

０７９．６６ ２６．５１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３

，

９６３

，

００６．７４ ０．５７

７

合计

２

，

４４８

，

５０５

，

２８０．４９ １００．００

（二）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８０

，

１２１

，

３８５．７５ ３．３９

Ｂ

采掘业

１１６

，

５９５

，

５３２．１３ ４．９３

Ｃ

制造业

６１５

，

６２２

，

１５３．９９ ２６．０６

Ｃ０

食品、饮料

－ －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３８

，

７６１

，

０４８．３８ １．６４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１４

，

３８３

，

８０５．５６ ０．６１

Ｃ５

电子

４８

，

７６１

，

４６１．０４ ２．０６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４３

，

６６９

，

４５９．２５ １．８５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３３０

，

３８２

，

７５８．１５ １３．９８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１３９

，

６６３

，

６２１．６１ ５．９１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４

，

６９７

，

７３９．９０ ０．６２

Ｅ

建筑业

５０

，

３８０

，

７９０．８７ ２．１３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１６４

，

１６８

，

４０５．９４ ６．９５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１４７

，

００６

，

６２９．３８ ６．２２

Ｉ

金融、保险业

１１２

，

２６１

，

１８２．３６ ４．７５

Ｊ

房地产业

－ －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３４

，

３８３

，

９５３．８０ １．４６

合计

１

，

３３５

，

２３７

，

７７４．１２ ５６．５１

（三）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６００３１２

平高电气

６

，

９９５

，

９３９ ９５

，

３５４

，

６４８．５７ ４．０４

２ ００２０６５

东华软件

２

，

６９４

，

４１２ ８２

，

９０７

，

０５７．２４ ３．５１

３ ０００９９８

隆平高科

２

，

４５９

，

９７５ ８０

，

１２１

，

３８５．７５ ３．３９

４ ６００６６４

哈药股份

３

，

３１６

，

５３４ ７４

，

８５４

，

１７２．３８ ３．１７

５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２

，

８４２

，

３５０ ６５

，

０８９

，

８１５．００ ２．７５

６ ０００７５９

武汉中百

４

，

９９６

，

６７７ ６２

，

５５８

，

３９６．０４ ２．６５

７ ６００６９０

青岛海尔

２

，

１９３

，

６０４ ６１

，

８８１

，

５６８．８４ ２．６２

８ ６０１９８９

中国重工

４

，

８２７

，

７２５ ５６

，

９１８

，

８７７．７５ ２．４１

９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８３９

，

９４６ ４７

，

１７１

，

３６７．３６ ２．００

１０ ００２０６３

远光软件

１

，

４６１

，

０６９ ４５

，

４３９

，

２４５．９０ １．９２

（四）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２０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４８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４９

，

８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

６

可转债

－ －

７

其他

－ －

８

合计

２５０

，

３０５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５９

（五）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１ ０８０１０２９ ０８

央票

２９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４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４

２ ０８０１０２６ ０８

央票

２６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２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４

３ １０８１３０６ １０

苏国信

ＣＰ０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８５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１１

（六）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所有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七）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八）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

处罚的情形。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３．

期末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３６６

，

５８５．９３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８

，

００４

，

９６１．８６

５

应收申购款

４

，

５９１

，

４５８．９５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３

，

９６３

，

００６．７４

４．

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５．

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

值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６００６６４

哈药股份

７４

，

８５４

，

１７２．３８ ３．１７

重大重组事项

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起，我司对旗下基金目前持有的证券哈药股份（代码：

６００６６４

）采用“指数收益法”予以估值，在确

定指数时采用中证协

ＳＡＣ

行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该股票复牌， 我司恢复采用交易当天收盘价进行估

值。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计算中四舍五入的原因，本报告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四、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投资业绩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净值增 净值增 业绩比 业绩比

长率

①

长率标 较基准 较基准

阶段 准差

②

收益率 收益率

①－③ ②－④

③

标准差

④

自基金成立起至今

３．９４％ １．１６％ ４．５７％ ０．９８％ －０．６３％ ０．１８％

十五、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８．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

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３．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出金额支付，列入

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

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

中支付。

（五）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

率实施日

２

日前在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六、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

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一） 在“基金管理人”部分，对管理人部分情况，如董事会成员、监事、管理层成员、基金经理等信息进行了更新；

（二） 在“基金托管人部分”，对托管人发展情况、托管业务主要人员情况、托管业务经营情况进行了更新；

（三） 在“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对场外代销机构、注册登记机构、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信息

进行了更新；

（四）在“基金的募集”和“基金合同的生效”部分，根据基金的募集情况，阐明了基金的募集份额及生效时间；

（五）新增“投资组合报告”部分，根据《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５

号》及《基金合同》，补充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

合报告的内容；

（六）新增“基金的业绩”部分，说明了基金报告期的投资业绩；

（七） 在“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列明了前次招募说明书公布以来的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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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23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改进展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股改动议情况

目前，公司非流通股股东共计

55

家，其中已有

49

家提出股改动议，其持股数量占公

司非流通股总数的

99.14％

，其余非流通股股东因注销、无法联系、正在办理等原因未明确

提出股改动议。

二、公司股改保荐机构情况

公司已经聘请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股改保荐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拟采取的措施

为彻底解决公司的巨额债务负担，改善公司资产质量，实现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过与非流通股股东、重组方、相关债权人进行数次协商沟通后，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

将与拟实施的资产重组和债务重组相结合，同步实施。

经公司七届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公司在聚友企业银行业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

会见证下，已于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与首控聚友集团有限公司及陕西华泽镍钴金属有限公

司实际控制人王应虎先生签订了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框架协

议》。

现各中介机构已陆续进场开展工作； 公司董事会与保荐机构将结合目前的实际情况

研究制订公司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四、保密义务及董事责任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并已明确告知相关当事人，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

法》第七条等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

本公司全体董事保证将按照《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相关业务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股改相关事项。

本公司全体董事确认已知《刑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对

未按规定披露信息、内幕交易等的罚则。

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成都市上升街

72

号

8

楼

邮编：

610015

电话：

028-86758751

传真：

028-86758331

联系人：吴锋

电子信箱：

wufeng@ufg.com.cn

特此公告

成都聚友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002307

证券简称：北新路桥 公告编号：临

2011－011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担保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担保情况概述：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

2010

年

12

月

7

日召开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

2010

年

12

月

23

日召开的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重庆北新路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以下简

称

"

重庆北新

"

）。同意为重庆北新提供

2.5

亿元银行融资担保额度（其中在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新疆区分行提供

2

亿元融资担保额度， 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提供

5000

万元融资担保额度）， 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12

个月。具体事项详见

2010

年

12

月

8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的《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2011

年

4

月

7

日， 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签署了 《保证合同》（编

号：渝大交银

2011

年保字

064

号），合同约定对重庆北新于

2011

年

4

月

7

日与交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签署 《开立银行承兑汇票合同》 形成的

200

万元负债中的本金

190

万元提供担保。 本次签订的

190

万元保证合同在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批

准的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5000

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公司为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被担保人名称：重庆北新路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34,000

万元

法人代表：韩征平

成立日期：

2010

年

4

月

9

日

注册地址：重庆市合川区南办处南屏西路

3

号附

1

号

经营范围：从事路桥、基本建设投资；建筑材料及商品混凝土加工、销售；从事建筑相

关业务（凭相关资质执业）；市政工程、公路施工（凭资质证执业）；机械设备租赁。

经营状况：重庆北新是公司实施

"

西部地区农民创业促进工程（合川）试点区草街示范

园首期工程

BT

项目

"

的投资主体，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重庆北新资产总额为

45,232.34

万元， 负债总额为

10,221.06

万元， 净资产

35,011.28

万元， 营业收入

0

万元， 利润总额

810.45

万元，净利润

611.28

万元，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1

、同意为重庆北新提供

2.5

亿元的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的

12

个月。

2

、重庆北新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稳定，为其担保可以为本公司资金调

度及重庆北新发展提供保障，符合公司和重庆北新发展的需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 连同本次的贷款担保在内， 本公司累计为重庆北新提供担保

190

万

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含对全资子公司的担保）金额为

190

万元，占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27%

。

无对外逾期担保。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

、公司

201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一年四月八日


